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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98       证券简称：纳川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13 

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3 年度业绩快报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本公告所载 2013年度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

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，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一、201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

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64,426.89 39,669.14 62.41% 

营业利润（万元） 10,610.27 11,391.89 -6.86% 

利润总额（万元） 10,697.94 11,488.54 -6.88% 

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

润（万元） 
8,890.27 9,702.30 -8.37% 

基本每股收益 0.425 0.466 -8.80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.34% 10.07% -1.73%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

总资产（万元） 131,006.10 112,622.75 16.32% 

股东权益（万元） 109,419.10 101,810.84 7.47% 

总股本（股） 209,248,456 208,777,500 0.23 

每股净资产（元） 5.23 4.88 7.17% 

二、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 

1、2013 年度，我公司秉承企业宗旨，实现营业收 64,426.89 万元，同

比增长 62.41%。其中：管材收入 42,501.91 万元，较上年增长 11.4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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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2013 年度，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10,610.27 万元，同比降低 6.86%；利

润总额 10,697.94 万元，同比降低 8.18%；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8,890.27

万元，同比降低 8.37%。 

3、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增长幅度低于收入增长幅度,主要原因是公司的全

资子公司福建纳川贸易有限公司实现的销售额增长幅度较大，因此提高了收

入的增长幅度，以及公司加大研发和委外加工费用增加导致营业利润同比增

长低于营业收入增长。 

三、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

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2013 年年度业绩预告中披露的公司业

绩预告存在差异。 

1、公司 2013 年年度业绩预告中披露的公司净利润为“比上年同期增长：

0%-20%暨盈利：9702.30 万元-11642.76 万元”（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1 月 29

日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相关公告）。 

2、经初步测算，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10,610.27 万元，同比降低 6.86%；

利润总额 10,697.94 万元，同比降低 8.18%；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

8,890.27 万元，同比降低 8.37%。与上述预告存在差异，情况说明如下： 

由于公司 BT 项目所涉及的项目利润在原会计处理时按照完工进度确认

为营业收入，总金额为 1,730 万元，增加公司净利润 1,695.4 万元，现与会

计师沟通后，取消原对 BT 项目的项目利润预计，因此减少收入 1,730 万元，

减少公司净利润 1,695.4 万元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经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志江、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志江、会计机构负

责人林环英签字并盖章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。 
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  

1、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。  

http://finance.ifeng.com/company/data/detail/1616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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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

司 2013 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




